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9 论自由意志
一、神把本性的自由赋予人的意志，这意志既不受强迫趋向善恶，也不受本性绝对的必然所决定的去行善或作恶。
二、人在无罪的状态中，有自由与能力行善，并行神所喜悦的事，但那所有性是可变的，所以他可能从那状态中堕落。
三、人由于堕落在有罪的状态中，已经完全丧失一切行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善事之意志力；所以他既是一属血气的人，与善完全相反，又死在罪中，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
四、当神使罪人改心并把他迁移至恩典状态中时，神就把他从罪恶本性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并惟独借着他的恩典，使他有行属灵善事的意志与能力；但因为他尚有残余的败坏，所以他既不完全，也不专一立志向善，他也立志向恶。
五、惟独在荣耀状态中，人的意志才能有完全与不可改变的自由，以致向善。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在我们对《韦斯敏斯德信条》的研究中，我们现在来到对自由意志主题的单独处理。每当在公开讨论中提出改革宗神学时，自由意志的话题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许多人来说，神的主权观念与人类理解中最宝贵和公理化的原则之一——自由意志观念——是对立的。
当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审视自由意志问题时，我们感受到了世俗自由意志观点对我们思维产生的巨大影响所带来的压力。如果在什么地方世俗人本主义破坏了对人性的圣经观点，那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观念。世俗文化中流行的自由意志观点是，人类能够在不受罪的阻碍下做出选择。在这种观点中，我们的意志既不倾向于邪恶也不倾向于公义，而是从出生起就保持中立状态。
这种人类自由观点与关于堕落的圣经教义发生了冲突，后者谈到了我们人类状况的根本腐败。整个人都被卷入了堕落，包括思想、心、意志和身体。罪的蹂躏深刻而深入地影响了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思考。同样，虽然意志因堕落而被悲剧性地损毁，但我们并没有失去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我们仍然有意志，能够在不受神强迫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然而，事实仍然是，当圣经谈到我们的状况时，它谈到了对罪的束缚或奴役，这也是信条所探讨的。
1. 神把本性的自由赋予人的意志，这意志既不受强迫趋向善恶，也不受本性绝对的必然所决定的去行善或作恶。
在这里，信条谈到了本性的自由（natural liberty），这是一种作为人类本质一部分的自由。我们被赋予了一个意志，这意志既不受强迫，也不受本性绝对的必然所决定去做任何决定。信条与任何形式的道德决定论保持距离，道德决定论会将人类选择置于固定的、机械的或物理的力量之下，甚至置于命运的任意影响之下。简而言之，改革宗神学断然拒绝宿命论和任何基于自然力量的决定论。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我们都不受自然原因或环境的强迫或强制。
然而，第 2 节继续在人类意志被造时的状态和堕落后的状态之间做出重要区分。
2. 人在无罪的状态中，有自由与能力行善，并行神所喜悦的事，但那所有性是可变的，所以他可能从那状态中堕落。
在这里，信条断言并肯定，在创造中，人类意志有自由和能力行善，行神所喜悦的事。在堕落之前，人类拥有在神面前选择公义和顺服的道德能力或道德力量。但这种来自神的禀赋是可变的。人有能力改变并从他原来的性情中堕落。
希波的奥古斯丁指出，在创造中我们既是 posse peccare（能犯罪），也是 posse non peccare（能不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继续能犯罪（posse peccare），但我们失去了不犯罪的能力（posse non peccare）。我们被留在了奥古斯丁所说的道德无能（moral inability）状态中。
这个真理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和分析的角度来说明。根据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说法，自由意志是选择我们想要之物的自由——根据我们自己的倾向进行选择的能力。我们不仅能够根据我们最强的倾向进行选择，而且，在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根据我们最强的倾向进行选择。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能够选择我们想要的，而不是别人想要我们做的。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是有许多相互冲突欲望的受造物。我们被拉向不止一个方向，我们要东西的强度会变化和波动。
如果我们只渴望顺服神，我们就永远不会犯罪。作为基督徒，我们心中有一些取悦基督的愿望。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渴望取悦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做我们想做的事，而不是基督要我们做的事。现在，我们面临着顺服基督和不顺服基督之间的选择。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取悦基督的愿望大于取悦自己的愿望，我们会怎么做？每当我们要顺服的愿望大于要犯罪的愿望时，我们就会顺服基督。然而，每当我们要犯罪的愿望超过我们要取悦神的愿望时，我们就会犯罪。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我们是我们自己自由的奴隶。我们不仅可以自由，而且必须自由。我们是有意志的受造物，有意志意味着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进行选择。我们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根据什么对我们来说似乎最好或最令人愉悦来做出选择。
这对我们的成圣说明了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愚弄自己吗？这对于我们认识自己作为罪人如何运作很重要，我们在灵魂中有相互冲突的欲望。我们想在恩典中长进，我们想取悦神，我们想顺服基督，然而我们仍然有罪恶的自我实现欲望。新约告诉我们要喂养新人，饿死旧人，治死旧人，寻求新人的更新，加强里面的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我们的成圣？我们顺服基督的愿望水平必须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事物的愿望水平必须减少。因为我们要总是会跟随我们最强的倾向或欲望，所以在恩典中长进的唯一途径是喂养和加强我们对神的积极欲望，并饿死我们的消极欲望。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里面的人？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肯定有帮助。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 12:2）。当我们阅读圣经并听到神话语的加强时，我们开始明白，某些在我们生活的文化中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对神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当我们犯罪时，我们知道我们在犯罪，但我们轻视我们的罪。我们说：“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但这没那么重要。”当我们受到神话语的审查时，我们开始看到那些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对神来说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对义和恶有了更深的理解。
圣经也鼓励我们顺服神并劝阻我们要犯罪。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的手段。当我们花时间在圣经上时，里面的人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决定，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充满了神的真理。
很多次我们下定决心花时间在圣经上，但我们没有做，因为出现了其他我们更想做的事情，超过了我们想读圣经的愿望。这种愿望没有强大到足以促使我们要以勤奋和纪律的方式行事，用神的话语喂养在基督里的新人。
对此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做出承诺并加入一个小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小组的一部分，当我们成功时，这个小组会支持我们并欢呼。那个小组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去教会部分是为了卸下我们在归正时带进神国的多余包袱。我们去教会是为了寻求帮助杀死旧人。我们去教会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滋养，并让我们在神的事情上受教，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去教会通过加强我们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的决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学习圣经，而我们没有独自去做，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圣经学习小组。我们可以加入一个主日学班级，不仅是为了每周一小时，而是为了在一周的其余时间里学习和完成作业。整个基督徒的战斗是一场意志的战斗。这是一场克服本性向错误方向弯曲之意志的战斗。
3. 人由于堕落在有罪的状态中，已经完全丧失一切行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善事之意志力；所以他既是一属血气的人，与善完全相反，又死在罪中，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
改革者相信，意志虽然处于堕落状态，但仍然可以实现公民美德或公民正义。堕落的人仍然可以遵守红绿灯等等，但他不能使自己倾向于神的事情。
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 6:65）。“没有人能”意味着没有人有能力。宗教改革的关键教义之一是 sola gratia，意味着我们唯独靠神的恩典得救，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堕落的人在他被圣灵重生之前有能力转向基督并选择祂吗？今天大多数自称福音派的基督徒相信信心先来，然后是重生。这预设了未归正的人有能力使自己倾向于，或选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和爱德华兹说没有人能做到那一点。如果我们继续认为在我们堕落的状态中，我们有道德能力在离开神恩典的情况下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这样做是自担风险的。在约翰福音 6:65 中，我们的主清楚地说，没有人能到祂这里来，除非父赐给他这样做的能力。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耶稣在那个陈述中放了“若不是”（unless）这个词。这个词指向我们所谓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在期望的结果发生之前，必须满足必要条件。期望的结果是来到基督面前；必要条件是来的能力必须由父赐给每个人。只有神赐给那种能力。没有人能靠自己来到基督面前；除非神给我们道德能力去做，否则我们不能。
雅各布·阿民念（Jacobus Arminius）是一位十六世纪的神学家，他反对加尔文主义的救恩教义，他的教导在 1618-19 年的多特会议上被拒绝。然而，即使他也同意神必须做些什么才能使一个人有可能来到基督面前。在狭义上，即使阿民念也会说圣灵必须在一个人里面工作，他才能选择基督。然而，阿民念对圣灵在这里所做之事的理解与宗教改革中发扬光大的奥古斯丁传统截然不同。阿民念说神使人能够。然而，在他看来，即使神给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恩典，我们仍然有能力拒绝那个恩典。有些人接受那个恩典（来到基督面前的协助），而其他人拒绝帮助。最终，一个人灭亡而另一个人得救的原因是一个人与恩典合作并得救，而另一个人拒绝与恩典合作并灭亡。这完全归结为一个人的选择。
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最终一个得救的人必须说他得救了，而他的邻舍没有，是因为那个相信的人更公义。那个相信的人做了正确的事以获得救恩，而他的邻舍没有——现在他有可夸口的了。但圣经说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在神面前无可夸口，因为是神且唯独神使我们能够选择基督（参哥林多前书 4:7；以弗所书 2:8–10）。祂实际上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不仅让我们从监狱中释放，而且给了我们积极的倾向，藉此我们要甘心乐意地来到基督面前。自堕落以来，人类意志一直处于罪的束缚中，直到被神解放。祂给了我们所缺乏的，即对基督的积极渴望。
信条的下一章是关于有效恩召。当圣灵给我们重生的恩典时，其目的是带我们要到基督面前。神不仅给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能力（约翰福音 6:65），而且祂也吸引我们归向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44 节）。许多福音派人士看着那节经文说：“这意味着除非他们被诱惑、引诱、鼓励或追求，否则他们永远不会主动来。圣灵来追求人们，鼓励他们并吸引他们，就像火焰吸引飞蛾一样。但所有的诱惑和吸引仅仅是圣灵的外部影响。祂不会侵入你的灵魂或塑造你的意志。祂会试图鼓励你，说：‘来吧；这是一件美事。来到基督面前。’有些人会被说服，有些人不会。”
在约翰福音 6:44 中翻译为“吸引”（draw）的希腊词与使徒行传中使用的同一个动词，当时腓立比的一些人因保罗和西拉赶出了使女身上的巫鬼而拉（dragged）他们去见首领（使徒行传 16:19）。那些人并没有试图诱惑他们来到官长面前；他们强迫他们来。这个词也用于指从井里打水。我们不站在井口邀请水上来；水惰性地躺在井底，直到有人把桶放进水里并把它拉（drags）到水面。
耶稣在约翰福音 6:44 中的重点是，除非父强迫他们来——除非神拖曳他们——否则人们不能到祂这里来。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对于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神并没有违背我们的意志把我们踢着尖叫着拖来。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来之前改变了我们的意志。如果祂没有改变我们心的倾向，如果祂没有在我们心中放入对基督的渴望，我们将仍然是神国的陌生人和外人，因为我们的意志虽然没有受到强迫，但仍然处于罪的束缚中。我们的意志远非一些人设想的那样自由，而仍然是被囚禁于我们自己的奴隶。在归正之前，我们的意志被奴役于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欲望，圣经说这些欲望终日是恶的。
这听起来像决定论。B.F.斯金纳（B.F. Skinner）在他的书《超越自由与尊严》中争辩说，人类决定是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结果。他声称人们无法控制他们的命运，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决定是由周围和内部的物理力量决定的。事实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自由，即我们有能力做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也受制于一种决定论，我们称之为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
自我决定实际上是自由或自由意志的同义词。自我决定意味着我们没有被强迫或强制违背我们的意志做某事；我们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要决定我们的命运并做出我们的选择，所以是自我决定意志。但问题是自我是堕落的且灵性死亡的。它给了我们有罪的欲望和倾向。如果我们据此做出有罪的决定，它们可能是自由做出的（即免于强迫），但它们仍然是在罪的束缚中做出的。因此，做出我们自己决定的能力并没有给我们所需的自由。
4. 当神使罪人改心并把他迁移至恩典状态中时，神就把他从罪恶本性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并惟独借着他的恩典，使他有行属灵善事的意志与能力；但因为他尚有残余的败坏，所以他既不完全，也不专一立志向善，他也立志向恶。
5. 惟独在荣耀状态中，人的意志才能有完全与不可改变的自由，以致向善。
在归正之前，我们有犯罪的自由；归正之后，我们有犯罪或顺服神的自由。在天堂，当我们在荣耀中时，我们将只有顺服的自由。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皇家自由（royal freedom），最奇妙的自由，在那里我们的选择只会是好的。我们将没有任何做邪恶或坏事的倾向。人本主义的观点，即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我们有同等的能力向左或向右，做有罪的事或做公义的事，这是一个神话。它不仅不符合圣经，而且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头脑中清除那个观念，并意识到这件事的核心是原罪。在归正之前，我们被奴役于邪恶的冲动。但是当圣灵使我们从罪的束缚中自由时，我们就真自由了。

